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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合并的债权人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06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以及东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集团”）一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

议，本公司决定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与东软集团进行合并。本次合并后，东软股

份为存续公司，东软集团将注销独立法人资格，本公司及东软集团所拥有的资产、

负债、业务及相关权益均由存续公司承继。 

2007 年 6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商资批 [2007] 987 号”

《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的批复》，原则同意本公司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合并尚需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与东软集团合并后，本公司对债权人的债务，均由作为存续公司的东软股份

承继。 

凡接到本公司发出的关于合并的征求同意函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的本公司债权人，应于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凡未接到通知书的本公司债

权人，应于 2007 年 6 月 20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据有效债权

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安排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

如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而影响其债权，有关债权将在到期后由存续公

司按有关债权文件的约定清偿。 

 

本次债权申报，债权人可以邮寄方式或传真方式进行申报（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沈阳浑南新区新秀街 2 号东软软件园 A1 楼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邮政编码：110179 

联系人：徐庆荣 

电话：024-83665712 

传真：024-23783375 

 

特此公告。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九日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的债权人公告 

 
    根据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股份”）2006 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以及东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一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

议，东软股份决定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与本公司进行合并。本次合并后，东软股

份为存续公司，本公司将注销独立法人资格，本公司及东软股份所拥有的资产、

负债、业务及相关权益均由存续公司承继。 

2007 年 6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商资批 [2007] 987 号”

《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的批复》，原则同意东软股份吸收合并本公司。本次合并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与东软股份合并后，本公司对债权人的债务，均由作为存续公司的东软股份

承继。 

凡接到本公司发出的关于合并的征求同意函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的本公司债权人，应于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凡未接到通知书的本公司债

权人，应于 2007 年 6 月 20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据有效债权

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者要求东软股份安排提供相应的担保。债

权人如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而影响其债权，有关债权将在到期后由存

续公司按有关债权文件的约定清偿。 

 

本次债权申报，债权人可以邮寄方式或传真方式进行申报（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沈阳浑南新区新秀街 2 号东软软件园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10179 

联系人：王自栋 

电话：024-83665305 

传真：024-23783375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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